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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

下简称“本所”）接受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的

聘请，指派林祯律师、俞青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下午 14:00 在上海金沙智选假日酒店二楼会议室（上海市普陀

区金沙江路 2281 号）召开的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

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进行了审查，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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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21 年 7 月 14 日，公司董事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报》上向公司股东发出了召

开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经核查，通知载明了会议的时

间、地点、内容、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并说明了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的股权

登记日、出席会议的股东的登记方法、参与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等事项。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时

间为 2021 年 7 月 29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21 年 7 月 2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7 月 29 日 9:15-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网络投票的时间和方式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下午 14:00 在上海金沙智选假日酒店二楼会议室（上海

市普陀区金沙江路 2281 号）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通

知披露的一致。 

经验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参加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 5 人，代表公司股份 335,179,79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1468%。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

股东人数 209 人，代表公司股份 60,739,07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0000%。通

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其身份及股东资格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除上述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外，还有公司的部分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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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4.召集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决定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

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验证，上述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

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其中

同意137,195,1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923%；反对5,579,1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07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同意 137,206,1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000%；反对

5,562,1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58%；弃权 6,0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2%；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 137,195,1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23%；反对

5,573,0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034%；弃权 6,1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 

（3）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同意 136,901,2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865%；反对

5,869,9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14%；弃权 3,1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4）发行数量 

同意 137,220,9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104%；反对

5,502,6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41%；弃权 50,700 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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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5%； 

（5）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同意 137,191,3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896%；反对

5,569,8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012%；弃权 13,1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2%； 

（6）限售期安排 

同意 137,326,7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45%；反对

5,393,0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773%；弃权 54,5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2%； 

（7）上市地点 

同意 137,499,7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057%；反对

5,223,8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88%；弃权 50,7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5%； 

（8）募集资金投向 

同意 137,308,0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714%；反对

5,453,1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194%；弃权 13,1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2%； 

（9）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同意 137,332,6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86%；反对

5,302,5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40%；弃权 139,1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4%； 

（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 137,423,6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523%；反对

5,337,5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85%；弃权 13,1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2%；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其中同意

137,224,9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132%；反对 5,546,3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847%；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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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其中同意 137,234,2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197%；

反对 5,527,0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712%；弃权 13,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1%；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其中同意 137,234,2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6.1197%；反对 5,527,0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712%；弃权 1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1%；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 年-2023 年）的议案》，

其中同意 390,700,38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819%；反对

4,915,98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17%；弃权 302,503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4%；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其中同意 137,234,2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1197%；反对 5,527,0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712%；

弃权 1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1%；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本次非公

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同意 137,234,2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6.1197%；反对 5,419,5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59%；弃权 120,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4%；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其中同意 136,933,3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5.9089%；反对 5,351,2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81%；弃权 489,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3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报告的议案》，其中同意

390,400,78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63%；反对 5,177,98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78%；弃权 340,103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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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55,71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408%；反对 15,086,81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669%；弃权 131,8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3%；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其中同意 390,400,338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61%；反对 5,174,62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70%；弃权 343,90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869%。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上述

议案。 

经验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记名投票和

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逐项表决，关联股东已就上述第 1、2、3、4、5、7、8、

9、11 项议案回避表决。根据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均获得了股东有效表决通过。

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公司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况。 

 

五、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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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签字盖章页）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  强                          林  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俞  青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